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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學年度臺南市資賦優異兒童提早入小學鑑定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補考處理原則 

 

一、 為共同維護校園防疫工作，保障考生、承辦學校師生及工作人員健康，

符合鑑定測驗期間須實施「居家隔離」之對象者，原初選、複選鑑定測驗

當日不得應試。惟為保障應考生入班就學權益，訂於112年3月11日（星期

六）辦理補考初選鑑定及112年3月26日（星期日）辦理補考複選鑑定。 

二、 補考對象及重要期程： 

(一) 適用對象：原初、複選鑑定測驗當日，符合「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

管理機制」中介入措施 「居家隔離」之實施對象者。 

(二) 補考日程公告：112年3月1日（星期三）中午12時前，於教育局公

告系統公布(https://bulletin.tn.edu.tw/Default.aspx)。 

(三) 補考申請：若符合「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中介入措施「居

家隔離」之實施對象者，請考生將衛生局或衛生所通知佐證資料，

包含通知書或簡訊通知截圖，資訊內容請務必包含「居家隔離」持

續時間，內容務必清晰，請掃描或拍照後，初選期間居隔考生請於

112年3月2日 (星期四)上午11時至112年3月4日(星期六)下午3時

前寄至本市特教中心陳小姐信箱(rufanchen@tn.edu.tw)並連繫特

教中心陳小姐06-2412734，複選期間居隔考生請於112年3月16日 

(星期四)上午11時至112年3月18日(星期六)下午3時前寄至本市特

教中心陳小姐信箱(rufanchen@tn.edu.tw)並連繫特教中心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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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412734，逾時不予受理。 

(四) 公布補考考生評量證號碼：初選補考訂於112年3月7日(星期二)公

布、複選補考訂於112年3月21日(星期二)公布。 

(五) 補考日期：初選補考訂於112年3月11日(星期六)辦理、複選補考訂

於112年3月26日(星期日)辦理。 

(六) 錄取公告：初選訂於112年3月13日(星期一)公告、複選訂於112年3

月29日(星期三)公告。 

(七) 成績複查：初選訂於112年3月13日(星期一)至3月15日(星期三)中

午12時、複選訂於112年3月29日(星期三)至3月30日(星期四)中午

12時。 

(八) 報到：112年3月30日(星期四)、3月31日(星期五)、4月6日(星期四)

下午4時前。 

三、 其他注意事項： 

(一) 補考以一次為限。 

(二) 依適用對象而不提補考者，家長須檢附相關證明於112年3月23日

（星期四）前向學校申請退費，逾時不予受理。 

(三) 本處理原則如有未盡事宜，依據112學年度臺南市資賦優異兒童提

早入小學鑑定鑑輔會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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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學年度臺南市資賦優異兒童提早入小學鑑定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補考日程表 

 
日     期 項     目 說      明 

112 年 1 月 9 日(星期一)至  

1 月 13 日(星期五) 
初選報名 

1.每日上午 8 時 30 分至 12 時，下午 1 時 30

分至 4 時止。 

2.假日不收件，逾期不予受理。 

112 年 2 月 1 日(星期三) 
初審結果 
公告 

在本市教育局資訊中心公布，網址為
http://www.tn.edu.tw，並寄發鑑定評量證。 

112年3月2日 (星期四)上午
11時至112年3月4日(星期六)

下午3時 

初選補考申
請 

若符合「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中
介入措施「居家隔離」之實施對象者，請考
生將經衛生局或相關單位通知書掃描或拍
照，於 112年 3月 2日 (星期四)上午 11時
至 112年 3月 4日(星期六)下午 3時前寄至
學校承辦人電子信箱，逾時不予受理。 

112年 3月 4日（星期六） 初選 
1.請於上午 8時 30前到達考場，並查看考場
座次。 
2.考生請自備鉛筆、橡皮擦，並攜帶評量證。  

112年3月7日(星期二) 
公布初選補
考考生評量
證編號 

 將符合「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中
介入措施「居家隔離」而無法參加複選鑑定
測驗之考生評量證編號公告於教育局公告系
統。 

112年3月11日(星期六) 初選補考 
1.請於上午 8時 30前到達考場，並查看考場
座次。 
2.考生請自備鉛筆、橡皮擦，並攜帶評量證。 

112年3月13日(星期一) 
初選結果 
公告 

在本市教育局資訊中心公布，網址為
http://www.tn.edu.tw，並寄發初選鑑定結
果通知單。 

112年3月13日(星期一)至3月
15日(星期三)中午12時 

初選複查 

1.至 112年 3月 15日(星期三)中午 12時截
止，逾時不予受理。 

2.填寫成績通知單下方之複查申請表，以傳
真（06）228-4785向永華特教中心提出申
請，並以電話（06）241-2734確認。 

112年 3月 13日(星期一)至 
3月 16日(星期四)中午 12時 

複選報名 

1. 3月 13日(星期一)至 3月 15日(星期三)
上午 8時 30分至中午 12時，下午 1時 30分
至 4時止。 
2. 3月 16日(星期四)上午 8時 30分至中午
12時。 
3.逾時不予受理。 



第 4 頁，共 4 頁 

112年3月16日(星期四)上午
11時至112年3月18日(星期

六)下午3時 

複選補考申
請 

若符合「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中
介入措施「居家隔離」之實施對象者，請考
生將經衛生局或相關單位通知書掃描或拍
照，於 112年 3月 16日 (星期四)上午 11時
至 112年 3月 18日(星期六)下午 3時前寄至
學校承辦人電子信箱，逾時不予受理。 

112年 3月 18日(星期六) 複選 

1.將於考前三日於「臺南市教育局資訊中心」
公告考場梯次。 

2.第一梯次請於上午 7時 30分前到達報到處
報到。 

3.第二梯次請於上午 9時 30分前到達報到處
報到。 

112年3月21日(星期二) 
公布複選補
考考生評量
證編號 

 將符合「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中
介入措施「居家隔離」而無法參加複選鑑定
測驗之考生評量證編號公告於教育局公告系
統。 

112年3月26日(星期日) 複選補考 

1.將於考前三日於「臺南市教育局資訊中心」
公告考場梯次。 

2.第一梯次請於上午 7時 30分前到達報到處
報到。 

3.第二梯次請於上午 9時 30分前到達報到處
報到。 

112年3月29日(星期三) 
複選結果 
公告 

在本市教育局資訊中心公布，網址為
http://www.tn.edu.tw，並寄發複選鑑定結
果通知單。 

112年3月29日(星期三)至3月
30日(星期四)中午12時 

複選複查 

1.至 112年 3月 30日(星期四)中午 12時截
止，逾時不予受理。 

2.填寫成績通知單下方之複查申請表，以傳
真（06）228-4785向永華特教中心提出申
請，並以電話（06）241-2734確認。 

112年 3月 30日(星期四)、3
月31日(星期五)、4月6日(星

期四)下午 4時前 
報到 

1.至 112年 4月 6日(星期四)下午 4時截止。 
2.持「戶口名簿正本」及「複選測驗結果通
知單」逕向戶籍所屬學區之學校辦理報
到；逾期視同放棄提早入學資格，家長不
得有所異議。 

3.因學童提早入學影響學區學校班級數時，
基於不增班原則，學童及家長應無條件接
受教育局協調至鄰近學校就學。家長亦不
得要求至國立學校、私立學校及總量管制
學校報到入學。 

4.欲至國立學校、私立學校就讀者，請逕依
該校規定申請。 

 


